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5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5)良字第 344號 

主旨:交通部公路總局針對遊覽車客運業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業完成對外公布，

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1 月 10 日觀業字第 1050921799 號函轉交

通部公路總局 105 年 11 月 2 日路運綜字第 1050137621 號函辦理。 

2. 查公路總局針對遊覽車客運業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業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對外公布，並將受評業者區分為優、甲、乙、丙及丁等，所有業

者評鑑等級可至該局監理服務網 (www.mvdis.gov.tw)>>業者資訊>>遊

覽車>>最新評鑑成績網頁查詢。請各會員旅行社參考評鑑成績選擇承

租遊覽車，以建立道安品牌形象。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http://www.mvdis.gov.tw/

